
昨日上午，在苦等3年多
之后，少女周岩和家人终于等
来了“合肥少女毁容案”民事诉
讼部分开庭。合肥蜀山区法院
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
陶某某的父母缺席庭审，其代
理律师当庭提交了“隐私材
料”，周岩强忍病痛，全程参与
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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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围绕周岩在北京到底是正常治疗还是整

形、伤残赔偿金是否应该赔付等多个焦点，原被告双方

在法庭上展开了激辩。

被告方认为，周岩从安医附院出院后，就应该属于

治疗终结，在北京的这家医院接受的应该是整形，并对

该医院是否有医疗资质和收费资格提出了质疑。

对此，周岩一方提交了相关证据，以证明周岩在北

京进行的是必要的治疗，而该医院也具有医疗资质和

收费资格的相关证明材料。

针对伤残等级问题，被告方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应

该等全部诊疗结束后，再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对于伤残赔偿金是否应该赔付，被告方认为，按新

刑诉法的规定，伤残赔偿金已经不属于物质损失，因此

不应赔付。

对此，周岩一方认为，此案发生在2013年之前，起

诉时间为2012年7月，因此应该适用原来的规定，伤

残赔偿金应当予以赔付。

围绕多个庭审焦点

原被告双方展开激辩CC “庭审一开始，被告方的代理律师说，代表陶

家向我们致歉，可刚致歉完，便对我的诉请予以否

定。”周岩说，她认为，这只是他们的应付而已，不

是道歉，“从几年前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得到真正

的道歉，包括他家父母也一直没有关心过我恢复

成什么样，现在怎么生活，且也没有露过面”。

“我之所以答应调解，是想再见见陶某某的父

母，向他们讨一个说法。”周岩说，她会坚持自己的

诉请，如果对方不赔钱，她会继续上诉。

庭审结束后，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被告方的代

理律师，其并未接受采访，但表示，案子在审判期

间，不方便透露相关情况。

周岩的代理律师李智贤表示，鉴于双方均同意

调解，按法院要求，双方将在三日内向法院提交书

面调解意见，“如果调解不成，法院将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了，我准备去看看外婆，这件事先

交给律师处理。”周岩说，为了出庭，她早上6点便

起床了，“吃药、泡药澡全被耽误了”。她希望法

院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这样我就可以安心

治疗了”。

双方均同意庭后调解

调解不成法院将择期宣判EE

据周岩一方介绍，庭审中，被告方还提交了

“隐私材料”，“所谓的隐私材料就是证人证言，其

实是之前刑事诉讼中的一些证据，即律师向陶某

某的同学做的一些以证明他俩存在恋爱关系的询

问笔录”。

周岩一方认为，这些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法院

都未予以认可，在民事诉讼中更不应当成为证据，

“因为不管他俩存在什么关系，这都不能成为他伤

害了她还可以减轻罪行或减轻赔偿的理由，被告

方想借此证明周岩有过错，但真实情况是陶某某

追求过她，周岩拒绝了”。

“我仔细地翻阅了这份证据材料，这些证人在

证言中说，他们有录像、照片等证明我和陶某某在

谈恋爱，可他们都说对方可能有，但没有一个人能

提供。我针对这些证言提出的疑问，被告方也都

答不出来。”周岩说，在针对“隐私材料”进行辩论

时，她当时被气得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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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8：40，周岩和妈妈乘车来到蜀山

区法院。此时，距离庭审开始还有20分钟。周

岩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白色的毛线帽和围巾将

她的脸捂得严严实实的，她安静地在妈妈身后，

情绪十分平静。庭审开始前，她才得知陶某某的

父母将缺席庭审，“我希望他们能出庭，毕竟这是

关系到我们两个家庭的事”。

上午9:00，庭审正式开始，庭审一直持续到

下午2点多，法庭的大门打开后，周岩率先走出

法庭，她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神情略显疲惫，

“庭审时间太长，椅子太硬，身上一直很疼，疤痕

也很痒”。虽然病痛难忍，但她仍咬牙坚持到庭

审结束，“后来，我只好趴在桌子上，可一趴下，胳

膊就疼，挺受罪的”。

据了解，庭审开始后不久，因空调吹得身上

的疤痕发痒，周岩便要求关闭了空调。

此外，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庭审中，曾休庭

一次，供周岩上厕所、休息。由于庭审时间过长，

周岩还出现了胃疼的症状。

庭审结束后，周岩的代理律师李智贤向记者

介绍了庭审的一些情况，她表示，周岩和家人当

庭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增至150万元，因此，周岩

诉讼请求的赔偿金额也从367万余元增至468万

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增至150万元的原因是

2012年7月起诉时，她的治疗刚刚进行，如今经

过两年半时间的治疗，鉴于她所遭受的痛苦和以

后将面对的漫长过程，她认为，之前诉请的50万

元不足以作为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此，被告方代理律师认为，因此案属于刑

事案件，陶某某已被判处刑罚，不应当支付精神

损害抚慰金。对此，周岩一方认为，虽然他被判

处了刑罚，但对于她的精神抚慰是有必要的，而

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应的判例支持。

针对周岩诉请的相关赔偿要求，被告方逐一

提出了异议，但针对468万余元的赔偿金额，也

未明确说明是否愿意赔和赔多少。据了解，原被

告双方均当庭表示同意调解。

走出法庭后，周岩突感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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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结束后，周岩走出法庭


